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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7年 3月 1日，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大环保”）签署了《合作投资协议》，

拟现金出资设立西安南大环保功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 1,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南大环保出资 46%，公司出资 44%，

新公司经营层出资 10%（分别由双方委派的人员出资 5%）。新公司的主要情况如

下：  

（1）公司名称：西安南大环保功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

核准名为准）  

（2）注册资本：1,500万元  

（3）经营范围：环保功能材料及应用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 

（4）出资方式：现金出资，并按照各自认缴比例一次性履行出资义务。 

（5）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公司 660.00 44.00% 

南大环保 690.00 46.00% 

新公司经营层 150.00 10.00% 

合计 1,500.00 100.00%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660 万元，已提交 2017 年 3 月 1 日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27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平 

注册资本：6,850万元 

主营业务：环保技术、环保产品、环保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环保工程

的咨询、设计、施工总承包及营运；环境评价、规划、分析检测、咨询。 

南大环保的出资人由无锡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等 5名法人和吕路等 6名自然人组成。出资关系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无锡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164.00 46.19% 

2 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04.20 17.58% 

3 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9.50 2.04% 

4 江苏万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6.50 1.99% 

5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36.50 1.99% 

6 吕路 455.00 6.64% 

7 蒋益萍 486.50 7.10% 

8 潘丙才 777.80 11.35% 

9 张炜铭 175.00 2.55% 

10 陈标 105.00 1.53% 

11 俞冬辉 70.00 1.02% 

合计 6,850.00 100.00%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详见“一、对外投资概述”之“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四、合作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组建定位于环保功能树脂生产的新公司。新公司定位为双方共有的环保

功能材料和工程的研发、生产基地和销售平台。 

2、新公司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均为现金出资。南大环保占 46%股

权，公司占 44%股权，经营层代表占 10%股权。 

3、新公司设立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南大环保提名董事 3 名，其中 1

名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公司提名董事 2名，其中总经理由董事会自公司提名

人选中聘任。财务总监由南大环保提名，董事会聘任。 

http://www.qichacha.com/search?key=%E7%8E%8B%E6%B0%B8%E5%B9%B3&index=4


4、新公司仅建设用于环保行业树脂材料的生产单元。新公司生产所需厂房

2000平方米、仓库 1000平方米及配套的公用设施均由公司统一在新厂区规划建

设，长期租赁给新公司使用，生产车间的设备由新公司独立投资建设或购置。 

5、新公司生产所用的白球及其他原辅材料可委托公司进行代工或代购；公

司供应给新公司原辅材料定价原则为双方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协商。 

6、南大环保必须将其合法拥有的应用于环保领域的树脂生产配方以许可的

方式给新公司使用，公司也须将环保树脂生产单元经验授权给新公司使用，以确

保稳定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 

7、南大环保利用环保树脂研发、应用技术及市场信息优势，公司利用树脂

生产优势及市场开发和技术服务优势，建立常态互动机制；双方积极合作开发用

于环保领域的新材料和新应用，双方合作开发新型环保功能树脂材料均由新公司

组织生产。 

8、新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双方该品类树脂在环保领域内唯一树脂产品。 

9、双方合作范围的环保功能树脂领域销售团队、应用团队全部纳入新公司

统一管理，双方不再在原公司开展已划入新公司的环保功能树脂领域的销售业

务。双方提供必要资源支持新公司做大、做强环保领域树脂产品销售业务，根据

发展建立环保树脂研发团队，并利用外部资源开展相关研发工作。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1）伴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水体污染日益严重，环保政策更加严格和

常态化，各行业解决环保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的生存问题。树脂技术

在治理工业废水方面具有污染物质的精细分离和资源化利用的综合优势，以达到

节能减排和资源化目的，具有极其广阔的市场空间。 

（2）南大环保依托于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环境功能材料领

域具有较强的基础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发能力，形成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全兴教

授为首席科学家的环境功能材料研发团队。该团队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致力于

树脂合成及其在工业废水治理与资源化领域的应用研究，自主开创了树脂法治理

有毒有机工业废水及其资源化的新领域，使我国的树脂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水



平达到国际领先，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大奖。 

（3）南大环保围绕循环回用、减排减负、节能降耗等国家战略需求，为各

类客户提供完整环保问题解决方案，提供工程整包服务，是我国工业废水治理与

资源化领域影响最大的专业公司。南大环保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70 余项，获得

授权 60 余项，在有机化工废水资源化治理、有机化工行业清洁生产、含重金属

工业废水深度处理与资源化等领域建立了上百项示范工程，目前运行效果稳定、

良好，获得了客户和业界的好评。 

（4）公司是国内吸附分离技术创新应用的领先企业，率领行业拓展新兴尖

端的应用领域，在生物医药、湿法冶金、环保等多个领域已建立明显的领先优势。

多年来，公司在产品创新、材料合成制备、应用集成、技术服务和市场开发等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产业经验和人才队伍，逐渐形成了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化平台优

势、行业地位和品牌影响力带来的国际化能力，以及高标准产业园布局提供长期

产能优势。公司将吸附分离技术应用于新兴工业领域，已推动了数个相关应用领

域的行业进步和工艺升级，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5）南大环保拥有强大的研发创新团队，应用技术和工程经验，公司在吸

附分离技术领域拥有领先的生产制造、技术服务和市场拓展的优势。双方强强联

合，使吸附分离技术在有机化工废水资源化治理、有机化工行业清洁生产、含重

金属工业废水深度处理与资源化等领域，形成新技术研发、生产、应用、工程和

市场开发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通过参与、承担大型环保水体治理工程，实现

双方的大环保战略。新公司作为公司“种子式”发展模式的探索，将有力地促进

公司现有环保业务的放大发展。公司也将深挖环保行业各种优势资源并进行有效

配置，力争该板块成为公司未来的重要利润增长点。 

2、本次对外资的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且金额较小，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91%，不会影响公司目前的日常生产经营。 

3、本次对外资的主要风险因素  

（1）管理风险：新公司作为一个新平台，在实际运营中将面临管理模式、

人力资源、市场营销、内部控制等各方面的挑战。 

（2）项目预期收益的风险；可能存在因行业政策、国内市场需求变化、行

业技术进步、行业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新公司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或



者未达到预定目标的风险。 

4、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投资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较小，不影响公司独

立性，没有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未来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新公司能否顺利实现股东投资意图以及有效化解以上主要经营

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合作投资协议。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一日 

 

 




